
2025年鞍山市人事考试中心

社会评价组织新增考评人员招聘的通知
一、招聘条件

1、了解熟悉本职业（或专业）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，具有较丰富的考评工作经验。

2、热爱技能人才评价工作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廉洁奉公，办事公道，作风正派。

3、考评员须具有高级（三级）以上技能等级或者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4、专项职业能力考评员须具有以下条件之一:

（1）取得相关职业领域高级（三级）以上技能等级；

（2）取得相关职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（3）取得本专项能力证书3年以上，且为相关职业教育机构、经营性企业管理者或教师。

二、招聘范围

1、有认定需要的职业技能社会评价组织，且不接收个人报名。

2、符合辽宁省专项能力考核目录范围内的考评人员。
3、每人最多可申报1个职业，且本人最多持有二个职业的考评员卡证（含专项能力考评员卡证），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。
三、招聘程序

（一）申报及资格审核

报名相关材料及要求：

（1）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等级证书）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张（A4纸）。

（2）由单位及主管部门盖章的《辽宁省技能人才评价考评人员申报审核表》（附件1《技能人才评价考评人员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纸质版及电子版各一份。

（3）近期免冠2寸白底彩照1张,以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申报职业命名的电子版。

（二）培训及考核

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，自愿采用《关于公布辽宁省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”平台推荐目录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辽人社函[2023]257号）推荐使用的线上培训平台（国弘职业培训平台）开展，具有时间另通知。
　　（三）聘用及发证

1、对通过培训考试合格的人员，向省考试中心申请考评员证书编号及任用期限，并发到各认定评价组织；

2、对通过培训考试合格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考评人员，发放卡证并签订聘任合同后，可参加我市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的考评工作；

　　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考评人员队伍建设关系到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质量和安全，请各相关行业、企业、院校重视考评人员招聘工作，从个人品德、技术技能等方面把好资质初审关，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，并为其报名和参加培训提供必要的支持。

（二）本招聘公告最终解释权归鞍山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

人事考试中心。
　　附件：1、辽宁省技能人才评价考评人员申报审核表

技能人才评价考评人员信息汇总表

鞍山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人事考试中心。
2025年11月25日
附件1：
技能人才评价考评人员申报审核表
	姓  名
	　
	性别
	　
	出生年月
	　
	照片

（盖章）

	身份证号
	　
	文化程度
	　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　
	

	工作单位
	
	移动电话
	

	从事专业
	　
	从事本工种年限
	

	申请职业 （工种）
	　
	专业职称或职业资格
	　

	申请级别
	
	获得专业技能职务时间
	

	考评人员证卡编号
	
	考评人员证卡有效期
	年   月至   年   月

	从事本职业（工种）工作简历及职务
	 

	参加培训

情况
	

	推荐单位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考试评价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附件2：
技能人才评价考评人员信息汇总表

单位：  （公章）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公民身份号码
	文化

程度
	工作

单位
	移动电话
	从事职业
	技术职称
	职业资格
	职业编码
	职业名称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职业名称请填写国家职业目录标准名称；技术职称注明专业和级别
